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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0-005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登记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股票期权登记数量：1,716.70 万份 

 股票期权登记人数：513 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

关规则的规定，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成了 2019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基本情况 

1、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核实<2019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日，监事会核查了本

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并对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发表了意见。 

3、2019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及公司官网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自 2019 年 8 月 24 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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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30 日止，在公示期间公司未接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司本次激励对

象提出的异议。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监事会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 

5、2019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合法、有效，确

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公司

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二、2019 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19 年 11 月 28 日 

2、行权价格：13.34 元/股 

3、授予数量：1,716.70 万份 

4、授予人数： 513 名 

5、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的公司股票或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1）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股票期权行

权或注销之日止，最长不得超过 60 个月。 

（2）等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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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分别为自首次授予日起 24 个月、36

个月、48 个月。 

（3）行权安排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自获授股票期权之日起满 24 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可

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①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3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

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30 日起算； 

②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③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④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⑤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60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在上述各个行权期间因行权条件未成就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

行权，并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的股票期权。在股票

期权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

以注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涉及两个考核年度，若

两个年度均完成业绩考核指标的，则第一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比例为 40%；若仅完

成其中一个考核年度业绩考核指标的，则第一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比例为 20%，另

外 20%由公司注销，而第二、三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比例分别为 30%、30%。   

 

三、股票期权授予登记的完成情况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票期权的授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股票期权名称：环旭电子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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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票期权代码（分三期行权）：0000000415、0000000416、0000000417 

3、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4、本次授予登记的人员及数量： 

姓名 职务 
首次授予数量

（万份） 

占股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总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

的比例(%) 

陈昌益 董事长 23.30 1.04 0.0107 

魏镇炎 总经理、董事 20.00 0.89 0.0092 

魏振隆 资深副总经理 17.30 0.77 0.0080 

陈逢达 资深副总经理 17.30 0.77 0.0080 

林大毅 资深副总经理 17.30 0.77 0.0080 

刘鸿祺 资深副总经理 14.00 0.63 0.0064 

侯爵 资深副总经理 14.00 0.63 0.0064 

Jing Cao 资深副总经理 14.00 0.63 0.0064 

史金鹏 
资深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13.00 0.58 0.0060 

刘丹阳 
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10.00 0.46 0.0046 

小计 160.20 9.33 0.0736 

核心（中层）管理人员、核

心业务（技术）人员（503 人） 
1556.50 90.67 0.7150 

总计 1,716.70 100.00 0.7886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登记人员名单及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 2019 年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和《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内容一致。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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